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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新媒体与城郊村法律事务的公共参与

荆月新

摘要:城郊村的“两委”选举、土地征用与占用、劳动纠纷等法律事务常能引发村民的公共参与,社交新媒体

的功能性介入从中起到了信息扩散、人员动员、利益协商、意见整合的功能。上述功能是社交新媒体所打

造的“网上家园”功能的延伸。作为“网上家园”的社交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情感寄托、压力纾解以及信息

交流的支撑平台。与此同时,以乡土社会的行为模式和价值标准为内容的“村落共识”,也借此平台得以延

续,并成为人们在法律事务公共参与当中统一思想、协调行动的观念基础。社交新媒体在城郊村法律事务

处置当中的功能与影响,不仅关涉城郊村的社会治理,且将最终投射于整个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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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的社交新媒体主要是指微信、微博、QQ、播客等。社交新媒体既是一种即时通信工具,也
是一个信息提供、补充、互换与分享的平台。它是现代通信技术与人们信息需求两者互动的产物。城

郊村①由于在空间维度上更接近城市,相比那些远离城市的村庄,更容易受到城镇化、市场经济以及

信息多元等各种要素相叠加的冲击。正因如此,与其他地域的乡村相比,城郊村理应具有更强的“开
放”性。事实上,社交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的确助推了城郊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信息互通、互动,从而导

致城郊村受到越来越多外来信息的冲击。但是,社交新媒体的功能性介入在助推城郊村走向“开放”
的同时,还为城郊村民打造了具有“封闭”特征的“网上家园”。这一“网上家园”在排斥“生人”进入的

前提下,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熟人社会”,人们在此实现了信息互换、思想交流和情感寄托。具体到法

律事务公共参与这一特定场合,人们借社交新媒体表达意见、协调行动。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交新媒

体为城郊村民参与法律事务提供了信息和观念支持。

一、城郊村常见的法律事务及公共参与

发生于城郊村的法律事务与发生于大多数中国乡村的法律事务在类型划分上具有极强的相似

性。极少有那种仅发生于城郊村或者城郊村之外其他乡村区域的法律事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城

郊村的法律事务与其他乡村区域完全相同。由于城郊村与城市之间特殊的地缘关系以及相关因素的

叠加作用,所发生的法律事务自有其特点。本文对城郊村发生的法律事务的类型化概括,是在综合考

量法律事务发生的数量、概率并且兼顾其对于城郊村社会治理的功能意义之后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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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城郊村”是城乡二元体制下催生的一个特殊地域概念,由于其在空间位置上距城市较近而导致其与其他地区的乡村受城

市化影响的程度不同,近年来常被当作单独的研究对象。目前对“城郊村”一词有两种较为常见的界定方法:一是模糊性

表达。此种表达方式仅以村庄与城镇之间的空间维度为标准,作概括性的界定。如有学者指出:“城郊村(社区)是处于城

镇周边,或者说城乡结合部的基层社会单元。”参见卢福营:《城郊村(社区)的共享发展与政治治理创新》,《浙江社会科学》

2017年第4期。二是精确性表达。此种表达方式以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维度为标准,作出尽量精确的厘定。如有学者在讲

到“就近城市化”问题时,将“城郊农村”界定为“1小时不到的车程和20块钱不到的车费”的村庄。参见陈文琼、刘建平:
《家庭发展秩序:非精英农民城市化的核心机制———家庭视角下江汉平原的农民城市化》,《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2期。
本文对“城郊村”一词的使用,基于第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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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郊村,由于靠近城市,土地征用或者临时性的土地占用、劳动纠纷都是发生频次较高、且比较

容易引发公共参与的法律事务。而就法律事务对于城郊村治理的功能意义而言,“两委”的换届选举

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此外,有一些突发事件,如果引发了村民的广泛关注,也常常会演变为公众参与

的法律事务,如高发的交通事故等。为了能直观地认识和感知城郊村民通过社交新媒体对法律事务

的公共参与过程,我们选择了“杨村”作为样本。这是鲁北沿黄地区一个典型的城郊村,从村庄向东3
公里即到镇政府,向东6公里即到中心城区。村里的居民约有300人,地处黄河南展区。据村史记

载,该村居民的祖先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迁来,是一个典型的鲁北平原村庄。
在引发公共参与的城郊村法律事务当中,土地征用或者临时性的土地占用是最为常见的。由于

城市扩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施工常会引发土地征用或者临时性的土地占用行为。根据现行法律规

定,土地征用是指基于公共利益考量,通过强制手段将集体所有土地通过征收、补偿方式而成为国有

土地的行政行为。土地临时占用的法律依据源于土地管理法第57条,是指在建设项目和地质勘查需

要临时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土地使

用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有关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使用

土地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临时土地补偿费。与远离城市的中国乡村相比,此类土地征用或者土

地临时占用是城郊村更为常见的法律事务。城市在发展过程当中对土地需求数量的激增是近几十年

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现象。尽管对于多数乡村而言,大都遇到过类似的以土地使用为主题的法

律事务。但是,由于地缘因素,城郊村在这一领域的问题更为突出。一方面,发生于城郊村的临时性

土地占用或者土地征用案件数量更多,也更为频繁。另一方面,城郊村民对于土地征用的关注度更

高①。由此导致的村民与政府之间、村民与征(占)地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更为激烈,由其引发公共参

与的概率也就更高。我们所调研的杨村即是如此。城市在建设西郊森林公园的时候,把黄河大坝南

侧的村集体土地大部征用。其他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电力、水利设施以及道路的新建、扩建、修
缮等,也常会因施工造成少量土地的征用或临时占用,类似的事情每年都会发生,甚至一年发生数次。
这一点是与杨村作为城郊村的区域位置密切相关的。不仅土地被临时占用或者被征用本身可能引发

公共参与的法律事务,占用或者征用还可能衍生出其他法律事务。比如,城郊村民与建设单位之间就

占地、征地补偿进行讨价还价是常态。而且,因在本村区域内施工,村委甚至个别村民常常会强迫施

工方雇佣本村劳力从事施工工作,否则就阻挠施工的正常进行。另外,施工时段、施工方式等问题也

会引发双方的争论,并导致利益博弈,由此产生的纠纷屡见不鲜。
劳动纠纷是另一类与城郊村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城郊村民的就业特点密切相关的法律事务。由于

靠近城市,城郊村的青壮年农民大多选择离开村庄而到邻近的城市务工。因此,同一城市当中往往会

聚集若干同村的村民。这一点与那些离乡背井、远赴他乡务工、难以成群结伴甚或形单影只的农民有

着显著不同,也是城郊村民更容易被发动起来参与某一法律事务的便利条件之一。在务工过程中,城
郊村民常会因为工作环境、薪资待遇特别是工伤、死亡事故,与用工单位产生劳动纠纷乃至冲突。一

旦当事一方的农民觉得自己吃亏或者可能吃亏的时候,常会寄希望于通过同乡的协助而达到让对方

“屈服”或“让步”的目的。事实上,他们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人群的聚集效应,并借此来向用工单

位施压。
除上述两个类型以外,对于城郊村而言,三年一度的村“两委”换届无疑是公共参与范围最为广

泛、参与程度最深的法律事务。由于村“党支部”的换届主要在上级党委领导与监管之下完成,且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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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征地是地方政府与村民两厢情愿的事情。一方面,地方政府有将土地资本化的冲动;另一方

面,村民也有将土地货币化的意图。根据区位不同可将农村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偏远村、城郊村以及城中村,三类

村庄区位不同而导致村民对于土地征(迁)的态度有所不同。其中,“城郊村村民是土地变现欲望最强烈的、最盼望开发

的”。参见耿羽:《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政府—农民博弈机制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者须为中共党员,从表面上看来,村内民众总体参与的程度较低。然而,鉴于党支部在村庄治理当中

的领导核心地位,村党支部委员和书记的选举仍是村庄政治生活里的头等大事,村民的关注度也很

高。相比村“党支部”的选举,村民对“村委会”选举的参与更为普遍。根据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以及《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规定,每个具备选民资格的村民均可参与其中。从公共政治生活的角度

而言,它们是城郊村里最为重要的政治与法律事务。
村“两委”换届作为热门的法律事务当然不仅仅是对于城郊村而言,对于多数乡村具有同样重要

的地位。但是,并不能因为其具有普遍的重要性,我们就忽视它对于城郊村治理的功能意义而将其排

除在城郊村民公共参与的法律事务之外。事实上,由于城郊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土地的增值速度较

快、增值空间较大,村集体可供支配的资源数量极速增加,村干部职位往往成为炙手可热的竞争目

标①。根据我国现行社会治理体制的制度设计,村两委选举是人们直接体验、亲身参与且能对最后结

果产生实际影响的场合之一。农民的政治热情由此得以释放,少数乡村精英的政治抱负也因此具备

了实现的可能。处于乡土中国“熟人社会”这一相对狭小空间中的人们,非常自然地将选举结果与自

己以及家庭乃至宗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三年一度的“两委”选举通常成为多数村庄最为重要

的政治和法律事务。对于在城里工作、但是与家乡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城郊村民而言,这是三年一

度的政治盛会,几乎找不到任何不参加的理由。
上述对于法律事务的类型化概括中,有一些法律事务本身即带有公共性质,比如“村两委”的换届

选举和集体土地征用。城郊村民对于这一类公共事务的参与主要基于切身利益以及相关利益期待的

考量。但是,也有一些法律事务并不具有“公共性”,比如劳动纠纷,通常只是发生于个别务工人员与

用工单位之间,事件本身并不带有公共性。还有一些突发性的法律事务,比如涉及村民人身伤亡的交

通事故处理、离婚或者财产纠纷,从事件自身的性质上来判断,同样没有公共性。从表面上来看,人们

对于此类法律事务的参与,或者是基于同村人之间的人情面子,或者是基于宗族关系考量,村民们对

此类事务的参与,其动机在于维护基于乡村“熟人社会”建立起来的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因为,当类

似事务发生时,那些选择袖手旁观的村民通常会遭到乡村舆论的压力,乃至受到村庄众人的排斥②。
基于此点,人们不得不加入上述法律事务的处理过程。类似这类不关涉公共利益而仅涉及人际关系

维护这些表达性社会效益的法律事务,参与者借助社交新媒体等工具进行了信息传播和情绪发酵,导
致参与人员数量众多,社会反响强烈,最终使得事务的处理过程与处理结果具有了公共性质。从表面

上看,城郊村民对是否参与某项法律事务以及参与的程度和范围,无法进行精确的描述或者衡量,城
郊村民对法律事务的参与似乎带有很强的随机性。但是事实上,村民们对法律事务的参与通常都有

直接的利益驱动,所不同的只是利益表现形式有所区别。
在前些年的农村社会治理实践当中,曾经有一些法律事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处理起来比较棘

手,容易引发村民争议,进而酿成群体性事件。近年来,由于形势的变化,这些法律事务的公共参与过

程通常能够平稳有序地进行。比如,养老金、救济金、农业补贴等专项资金的发放,这些法律事务受到

国家统一立法以及政策框架的规范化制约,并受到上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纵向监督,同时又由

于相邻村庄因执行相同政策而构成的横向比较,其发放的数量、时机、程序都比较规范,因而较少产生

争议。在城郊村,对此类法律事务的公共参与很难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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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村庄内部可支配的集体利益数量成为村民竞争村干部职位积极性的决定因素,并成为农村派系和乡村精英进行利益博弈

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经济发展较为充分的城郊村尤甚。参见吴思红、李韬:《村“两委”选举中派系贿选现象研究》,《政治

学研究》2015年第1期。
维护人际关系当中的“平衡性原则”是决定人们是否采取行为以及采取何种行为所必须考量的因素。有学者指出:在“建
立起的比较固定的关系网络中,中国人在关系中重视‘平衡性原则’是一种重要的交往策略。其目的在于保证该群体的从

众性、趋同性或一致性,以避免由此带来的人际不和谐乃至冲突”。参见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6页。



二、社交新媒体在法律事务公共参与中的功能

与传统社交媒体不同的是,社交新媒体对社交活动的支持不再局限于通话和接发短信,它不仅可

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传递和接收信息,且增加了线上的交流与互动功能。与传统媒体

相比,社交新媒体所带来的信息互动呈现出高频、快速以及立体化的特征,它通过现代化的通信与信

息技术所搭建的平台,为媒体使用者提供信息沟通与情感交流的“空间”与“渠道”。这导致其传播方

式更为多元、传播速度更为迅捷,因而也能吸引更多的受众。社交新媒体在法律事务公共参与中的功

能正是在上述物质和技术特质支持之下完成的。具体而言,其功能可以根据彼时的场景作如下方面

的细分:

1.信息扩散与人员动员

高效便捷的社交新媒体让使用者之间沟通的真实性持续增强,虚拟性相应减弱,逐步接近于人与

人之间的现实沟通。它在将信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传递出去的同时,匹配了更强的心理冲击能力和

行为号召能力,从而动员大家共同参与到某一活动中来。
法律事务的参与者主要是村里的中青年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城里务工,而务工单位又不集

中,人们不得不分散于城市各处,不再像此前在乡间务农的时候,每天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见到

对方。社交新媒体由此被大家接受并成为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其信息扩散与动员的价值与功能也

由此得到凸显。微信和QQ是城郊村民最常使用的社交新媒体,作为即时通信工具,两者的共同之处

在于,除了通过组建“微信群”和“QQ群”供大家在虚拟的公共空间当中进行集体协商、交流、意见互

换之外,还具有一对一的交流功能。
针对最近一次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我们访问了杨村的多位村民。他们均不否认曾经通过“微信”

“QQ”的形式议论和评判候选人。不仅是在杨村,这一现象在今天的广大农村当中是普遍存在的。从

杨村的情况来看,2015年、2018年的“两委”选举(尤其是“村委”选举)当中,在城里务工的年轻人起到

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以上两次选举的时间节点都在秋收之后,接近年底,就普通农村而言,此时已

经进入农闲时节。但是,就务工者所在的单位而言,则非常忙碌。一到年底,所有用工单位自然都进

入一个“忙季”。因此,除了正式选举那一天在外务工的人们都回家参与投票之外,村里的年轻人此前

并没有进行过规模化的面对面会商,大家都是通过微信、QQ等新媒体酝酿新的村“两委”成员、研判

选举形势,并对上一届村委班子及其成员进行评价。
杨村并非一个单一姓氏的村庄。除杨姓外,还有2户外姓人家,1户姓岳,另1户姓王,两姓加起

来只有12口人。就杨氏一宗而言,总共分为3支,“两委”选举尤其是村委会的竞争主要在杨氏宗族

内部展开。其中1支在近年来一直占据着村委会主任的位置。但是,这1支在杨氏三宗当中并不是

人数最多的。多数村民认为,他们的优势在于族内男丁较多且非常活跃,社会活动能力较强,最终才

得以成功。推举哪个人作为村委会主任的人选,通常是在家族内部商定的。在农村(包括城郊村)这
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谁有可能参与村主任的竞选,早已是心知肚明的事情。这一阶段少有社

交新媒体的介入,也就是说民间(相对于代表公权力一方的乡镇党委和政府而言)对于“村委”候选人

的酝酿通常是在家族内部完成的。只有当选举即将开始,选情变化渐成公众关注的焦点后,社交新媒

体才开始频繁介入。社交新媒体的介入帮助人们知悉选情的变化并对未来的选情发展作出预判。比

如,某人打算参与或者退出选举,以及由此带来的竞争力量的对比变化。再比如,谁是选举当中的“动
摇分子”,有可能在最后的选举当中改变投票意向,这些都可以经由微信或者QQ获得信息。为加强

联系,大家此前曾经建有一个微信群、QQ群,到选举之前,这个群的功能会有所变化,它把一些“坚定

分子”集结起来,在群里,大家分享与选举相关的信息。作为核心成员的几个年轻人分头去给潜在的

“动摇分子”做说服工作,以帮助其坚定投票意向。更为有趣的是,对于“动摇分子”的行踪掌握也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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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社交新媒体获得的,因为大家通常都工作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在群里喊一声“某某在哪里”,很
快就会有人回复,或者直接通过微信或者QQ与当事人联系,以取得他的地址并与之进行面对面的争

取与说服工作。
基于社交新媒体所具备的信息支持功能,人们得以在法律事务的处置当中达致信息交流与情感

沟通的目的,从而发挥着人员动员的功能。2018年12月,杨村1名在中心城区一家民营医院司职保

安的打工者,下班后回到所在单位宿舍准备小憩的时候猝死。医院安保部门迅速通知了死者家属,然
后死者的侄子将此消息通过村里的大群发布出来。由于死因不明,引发了群内村民的各种猜想,出于

对死者生前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被欺凌致死的怀疑,群里一时群情激奋。在中心城务工的同村村

民迅速向事发医院聚集,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即聚集了30余人到达医院,并围堵了医院大门。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这一年的6月,一辆从村内过境公路驶过的汽车将1位村民轧伤,村民与肇事司

机发生冲突,1位在场的村民录下了事发现场双方争执的视频发布到了村内的微信群里,在村庄附近

以及在中心城务工的本村群众在极短的时间里,即聚集了40余人赶到事发现场。

2.利益分配与意见整合

除去传递信息并发动人员参与法律事务的处置过程,社交新媒体在法律事务公共参与当中的另

外一项功能,就是通过内部的协商与谈判,来完成利益分配的协调以及不同意见的整合。
经由社交新媒体搭建的技术平台,人们表达了自己对相关法律事务的态度。同时,也通过社交新

媒体对事态的现实状况及未来走势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最终得出结论。这是社交新媒体协商与谈

判功能的发挥。2016年,一条新建的铁路从杨村南面的农地上穿过,部分土地因国家建设而被征用。
由于涉及村里20余家的承包地,村民们一下子警觉起来。土地的征用与补偿迅速成为村民热议的焦

点。正如多数土地被征收的农村群众那样,人们纷纷盼望着能够提高补偿标准。于是大家在群里分

享了提高土地补偿的各种办法。比如,将粮食作物改种经济作物、扩大农地上的临时建筑物规模等,
还把道听途说的政府对邻村的土地补偿标准也一并发在群里,并据此提出来一个补偿标准的底线,宣
称如果拿不到这个底线以上的土地补偿数额,号召大家不要接受。因此,当后来建设单位的代表和镇

政府的工作人员来村里宣讲土地补偿的相关政策与立法时,村民们早已做了准备。当补偿标准与大

家的内心期待有差距时,人们再次在群里进行了讨论,最后向施工建设单位提出一个补偿标准,尽管

这一标准最终未被施工建设单位接受,但是社交新媒体在村民内部确实发挥了利益协调与意见整合

的功能。在上文提到的保安猝死案件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院方经过咨询律师,提出来根据法

律规定先进行尸体检验,然后根据检验结果确定院方有无责任以及责任大小,并以此为基础来决定是

否予以赔偿以及赔偿金额。但是,这个观点遭到村民们特别是死者家属的一致反对。后来,院方通过

律师找家属进行个别谈判,希望他们能够接受院方提出的条件。但是,家属们却保持了高度的行动一

致,不接受个别调解。这些都要归因于社交新媒体的应用。分散在各处的家属通过社交新媒体不断

地协商,并相互打气鼓励。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死者是一位63岁的农民,多年酗酒,并有高血压和

心脏病史,其死因很可能是过度劳累而导致的心脏病发。但是,家属坚决不同意进行相应的法医鉴

定,不愿意走法定程序,而是约集了20余位族人天天围堵医院大门,使其难以正常上班。经过10余

天的僵持,最后,医院方面不得不答应家属的要求,以高额赔偿了结此事。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人们在利用社交新媒体进行交流时,会基于人际关系的亲疏而选择不同

的方式和内容。比如,大家不约而同地在全村的大群里只公布基本的讯息,因此大群通常只会起到动

员和发动的功能。真正涉及法律事务处理的核心环节时,相关的协商和谈判活动通常只在更小的范

围内进行。参与法律事务的人们对于那些在他们看来比较敏感的话题,也通常不会通过社交新媒体

发布“朋友圈”“动态”或者“说说”之类,而是以他们所信赖的人作为倾诉对象,人际交流的方式也多是

采取点对点的单独交流,即使要发布某些重要信息,也会有意识地屏蔽某些人。由此所产生的一个现

象就是,除了共同组建同村的“大群”以外,同族、同宗的人们或者关系极其密切的朋友或者同学,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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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群”。“大群”与“小群”分别担负着不同的使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应

当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在当代网络世界里的一个现实反映或者样态吧。

三、网上家园———社交新媒体功能发挥的载体

就城郊村这一特定区域以及城郊村民这一特定群体而言,社交新媒体在法律事务公共参与当中

所发挥的功能,其实是社交新媒体所营造的“网上家园”功能的延伸。所谓“网上家园”,是社交新媒体

为城郊村民所提供的情感寄托和信息交流平台。这一平台对外而言是封闭的,在人员和信息的频繁

互动之下,这一封闭的网上群落形成了“网上家园”。社交新媒体在城郊村法律事务公共参与当中所

发挥的功能,均由“网上家园”衍生出来。
农民进城是近几十年来以现代化为目标指向的城镇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若干成果之一①。人们

对由此带来的居住环境和职业特征的变化,有一个朴素并且写实的描述———“走出土地”。从现象上

看,“走出土地”给进城的农民带来了就业模式、职业类型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但是更为深层的变化

在于,“走出土地”的农民在新环境里遭遇的困扰何以解决? 他们与原住村庄之间的情感和利益关系

如何维系? 社交新媒体的功能性介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方案和路径选择。
首先,进城的农民与市民之间存在行为规范与价值判断的双重差异,从而陷入文化隔阂的困境之

中,“网上家园”成为其维系情感、纾解压力的社交平台。
进城对于城郊村民而言,其潜在的挑战在于,伴随进城定居或者务工,城郊村民从“熟人社会”进

入了“生人社会”,但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不同的利益

群体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进而形成了城市居民在观念上对农村居民的区隔和排斥”②。行为模

式与价值判断上的差异造成了农民与市民之间的文化隔阂乃至冲突,并造成了两者在社会交往领域

的疏离。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了进城农民产生了人际关系与情感互动方面的危机。在农村,农民们

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有其固有的模式和特点,“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

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③。但是,来到城市以后,
这些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杨村为例,村子里的成年人(包括绝大多数中青年农民)基本在中心城区务工,男性多以开出租

车、烧锅炉、当保安为业,女性则多从事保洁、餐(宾)馆服务等工作,也有一部分人在工厂上班。进城

上班,对他们而言,所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职业和工种的差异,最重要的是

一系列生活规则以及价值体系的变化。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减少了,萦绕在他们周围的“熟人社

会”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复存在。在城市当中,他们不仅每天要面对陌生人的存在,还要与陌

生人进行沟通交流以便协调相互之间的工作和生活关系。对于深谙乡土中国“熟人社会”人际交往规

则的农民而言,崭新的交往对象和交往规则导致他们与陌生群体之间交流不畅乃至产生摩擦的情况

并不少见,甚至以打架斗殴这样极端的方式开始或者结束他们在城市的新生活。孔飞力在其作品当

中,曾经讲述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给农村家庭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农民个人所面对的生存压力。“商业

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

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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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农民进城”的含义在近年来发生了较大变化。从传统的“进城务工”改变为“进城务工”与“进城

居住”并重。“农民除了进城务工之外,还有着进城买房定居的强烈愿望,并且已经有相当比重的农民家庭已经或者正在

将这一愿望付诸实践。”(陈文琼、刘建平:《家庭发展秩序:非精英农民城市化的核心机制———家庭视角下江汉平原的农民

城市化》,《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2期。)本文所使用的“农民进城”一词,即包含“进城务工”与“进城居住”双重意义。
胡鹏辉、杨奎臣、曹爱宾:《影响城市居民接纳农民的态度的因素》,《城市问题》2018年第11期。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①这种产

生于近代中国商品经济背景下的尴尬和困窘,在今天农民进城的市场经济潮流当中依然存在。在对

杨村农民的访谈当中,所有进城的村民都曾经提到搬迁至城市新居或者初到工作单位时,因为没有朋

友可以倾诉而产生过苦闷的情绪,相当一部分人因与新邻居、新同事缺少交流而产生误解。即便是在

同一城市的同村农民,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因为种种不便而变得相当困难。由于进城务工的人们多工

作于不同的单位,作息时间不尽相同,并且城市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对劳动纪律往往有着严格的要求,
这与传统农业生产状态下松懈的劳动纪律殊异。但是,交流的欲望以及面对新生活的压力纾解需求,
使他们需要找到一个载体来维系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情感寄托。产生于电子科技和信息时代的社

交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求。在这里,离开村庄的人们之间以及他们与未离开村庄的人

们之间,通过社交新媒体进行信息交流与互换,人们的精神和情感压力得到缓解和释放,对于进城务

工的人们而言,“网上家园”在这里充当了“减压阀”的角色。
其次,进城务工人员与城郊村之间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参与村内法律事务的现实需求,而

“网上家园”为其提供了平台支撑。
与市民之间存在文化隔阂而产生人际关系互动与情感交流的双重危机,在这一点上,城郊村民与

其他地区的进城农民没什么不同。所不同者乃是城郊村民由于家庭住所位于城市郊区,他们有着参

与村内法律事务的现实需求与强烈愿望。
从居所来看,城郊村民们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城里买房居住的,另一部分则是没有在

城里买房居住的。但无论是否在村内居住,城郊村民均与原住村庄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与其

他地区进城务工的农民长期不能回家相比,城郊村民回乡的频率会更高,与原住村庄之间的信息互

动与情感沟通也更为密切。空间维度上的便捷成为城郊村民留住“乡愁”的基本物质前提,它使得

进城的城郊村民得以与家乡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在城里购房定居的中青年农民而

言,探望年迈且留守乡村的父母或者其他亲属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因,迫使他们不得不经常性地回到

村庄。对于那些尚未在城内购房定居、需要在城市与家乡之间通勤的农民来说,打工之余大多数都会

回乡居住,这成为他们与家乡之间保持更为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他们而言,务工单位所提

供的住宿条件通常不会像家里那样方便、舒适,更重要的是,由于住宿而带来的吃饭等一系列问题都

需要解决,财务成本势必增加。因此,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便务工单位提供住宿,人们也会选择放

弃,同时要求提供其他方面的福利待遇作为其放弃住宿的交换条件。以杨村为例,男性多在中心城区

开出租车或者烧锅炉。就开出租车的人们而言,因为通常会是“黑白”两班倒,开白班的司机会在早上

六点至晚上六点之间出车,晚上则回家居住,第二天一早再赶到城里接车,而值夜班的司机则会选择

在当天早上交车以后便回家休息,到了晚上再回去城里接车。这个群体实际上每天都会在村里居住。
烧锅炉的农民工则实行“轮休制”,通常在连续工作三天以后,再连续休息三天。在此期间,他们就会

返回农村的家中休息。其他工种的人们也大体这样。经常但是间断性地回家居住,是多数未在城市

定居的城郊村打工者的作息常态。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新生代农民进城居住的愿

望于最近几年趋于减弱,这也将提高城郊村民在务工之余返乡居住的比例②。在我们调研的杨村当

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有青年农民反映,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环境污染以及交通拥堵,都成为他

们重新考量是否进城居住的重要原因。从这一意义上讲,进城务工的城郊村民与家乡之间的联系将

日益紧密。
正是这种“半离土离乡”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既让他们能够真切地感知农村生活当中的法律事务,

051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43页。
根据相关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有学者提出:在安徽,“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愿望偏弱”。参见常伟、张雪婷:《新生代农

民工定居意愿研究———基于安徽的经验分析》,《统计与决策》2017年第3期。



又导致他们无法全身心地直接投入这些事务当中。但是,切身利益的驱使又逼迫他们必须在这些事

务当中有所作为。恰恰由于城郊村的务工者可以经常回家,且本村法律事务的产生与处理往往与其

切身利益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正是由于频繁回乡,外出务工人员与村内留守人员的信息沟

通更为便捷,两者相互结合,导致他们对本村法律事务的参与积极性很高,参与的程度也较深。
如果说城郊村的大部分农民虽然在城里工作,但在情感、观念与物质上与原来的乡村保持了千丝

万缕的联系,这是他们参与村中法律事务的可能性前提的话,那么社交新媒体所打造的“网上家园”的
出现和应用则为他们实现这种可能、完成现实参与提供了工具和平台。换句话说,城郊村民有参与公

共法律事务的主观愿望,而“网上家园”恰恰为达成这一愿望提供了客观便利。
在这一点上,那些远走他乡、长年务工在外、基本脱离本村公共生活的农民与城郊村民有重大差

别。由于工作在远离家乡的异乡,包括法律事务在内的各项村内事务的处理甚至重要公共利益的分

配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往往关联不大,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以及“鞭长莫

及”的无奈心理,他们较少参与村内法律事务的处理。而且,由于与村内留守人员的联系不密切,即使

他们想参与村内法律事务的处理,也往往因缺乏及时充分的信息支持,只能作罢。

四、村落共识———社交新媒体功能发挥的理念基础

城郊村民在法律事务的公共参与当中,表达意见并采取行动,受益于社交新媒体所打造的“网上

家园”。从其内在机理分析,社交新媒体之所以发挥功能,在于村落共识借“网上家园”这一平台得以

延续。所谓“村落共识”,是指由原本通行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所形成的

知识体系,由于这一知识体系以“村落”作为基本的空间单位,因此本文称之为“村落共识”①。在村落

共识的规训之下,人们使用着惯常使用的语言,并主要按照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来思考和处置法律

事务。
在传统的城乡二元划分的观念体系里,村落共识的形成源于传统中国乡村物质生产方式和交通

地理条件的封闭性。费孝通先生曾经对乡土社会的生活群落作如此描述:“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

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

社会圈子。”②这种孤立的乡村群落是传统乡土生活基本的物质和组织表现样态。在这一孤立的乡村

群落当中,人们按照古老的方式生息繁衍,延续着古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行着利益的分配和

博弈。费孝通先生在这里使用了“孤立”一词,极为传神地描绘了乡土社会物质生产和文化环境的双

重封闭特征。乡土社会当中人们的情感维系、社会治理之所以能沿着传统的轨道运行,正是基于这种

物质和文化环境的“孤立”性,正是它造就并延续了“村落共识”。
由于费孝通先生所面对和描述的是近代中国由自然经济主导的封闭村落,才会造就这种与外界

相对隔绝的“孤立”特征。那么,有一个问题就被相应地提出来:在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变迁的当下,
特别是对于那些受到市场经济、城市化、信息爆炸多重冲击的城郊村而言,由“孤立”而形成的“知识体

系”是否仍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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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学者将这种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体系称为“村落文化”,并指出村落文化是村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

并发展起来的精神产品。它具有乡土性和地域性特点,涵盖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参见朱启臻:《村落价值与乡村治理

关系的探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也有学者称其为“地方性共识”,并强调“在传统熟人社会中,地方性共

识和乡土逻辑能够保障乡村秩序的良性生产,维系乡村生活道德秩序。”参见陈柏峰:《从乡村社会变迁反观熟人社会的性

质》,《江海学刊》2014年第4期。鉴于“村落”不仅是乡村物质生产、精神生活和宗族谱系的基本单元,同时也是“熟人社

会”的物质边界,而且即使相邻的村落之间也会存在文化上的细微差别。因此,本文认为以“村落共识”一词来表达村民共

有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体系,更为切当。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6页。



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在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城市,城郊村会更加容易产生对近在咫尺

的城市的向心力。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①。有学者将之概括为:“村
庄不断被纳入市场之中,许多农民不再是‘捆在土地上’,城市中的许多现代性因素也都逐渐进入农

村”②。立基于此,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被打破,农民特别是城郊村的农民日趋呈现出“市民化”的
特点,此前存在于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领域的“相异”性正在走向消弭。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包括城郊村民在内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在受到上述所

谓“现代性”因素持续扰动的同时,并未消失。甚至可以说,只要以“城乡二元结构”为核心特征的国家

治理模式继续存在,这种具有乡村特色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就会顽强地存在下去。并且,由于社交

新媒体的功能性介入,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甚至发生了“逆向”的变化。在社交新媒体打造的“网上家

园”里,人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指向以及情感话题。在这里,形成于村落空间的亲情、友情以及与之关联

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得以持续和维系,人们甚至由此建立起更加稳定而紧密的联系通道。依附于现

代智能通信工具存在的“网上家园”,为人们构建了另外一个虚拟的“熟人社会”,这就是乡村生活方式

和价值系统的“逆向”变化。由于“网上家园”的出现,村落共识在新兴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重新找

到了延续的平台。也即是说,社交新媒体的运用以及“网上家园”的打造,使得城郊村又重新回到了那

个所谓的“孤立”时代。村落共识原本是“乡土中国”时期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共同知识基础,由于社交

新媒体的介入和“网上家园”的出现,它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得到延续。有学者提出:“转型期中国在经

济上是一个工业国家,在社会上却在相当意义上仍然是一个农民国家。”③这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村

落共识在城市空间与工业社会存在的必然性。
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交新媒体不仅维系了城郊村民乡土观念的相对完整,同时也将处于离散状

态的村民继续凝聚在一起。在“网上家园”里,村民们所讨论的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务,凡是参与

话题讨论以及信息共享的人们基于相同或者相似的价值判断,使用的是熟悉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人
们对于所关心的问题也通常会以较为熟悉的方式予以解决。从这一角度上讲,社交新媒体可以说

是实现乡土社会文化完整性的路径之一。正是由于此点,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共

同体仍然存在,并没有伴随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被解构,只不过基于网络平台的支持而变

换了表现形态以及活动方式④。当下,村落共同体正借助社交新媒体所提供的“网上家园”形式,重
新影响乃至于支配新时代村民的生活,这也正是社交新媒体在城郊村法律事务的公共参与当中发

挥功能的机理所在。

五、结语

人们依托“网上家园”所建构起来的并非利益共同体,而是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益而统一思想、协
调行动的平台。由于“网上家园”基于村民的自发形成,因而具有极强的“民间”性,必然形成与“官方”
在信息和人员领域的竞争。特别是在当前,各级政府普遍依托社交新媒体建立信息发布平台并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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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贺雪峰:《村社本位、积极分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角研究二题》,《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陈柏峰:《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文化纵横》2012年第5期。
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在城镇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村落共同体已经或者正在被解构已成为多数学者的认识。如杨郁、刘彤:《国家权

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田胡杰:《有序参与、社区

认同与村庄共同体再造》,《社会治理》2018年第8期,都持类似观点。



作为信息发布和回馈的手段以后,这种竞争关系日趋显性①。从这一意义上讲,“网上家园”的形成以

及村落共识的延续,也必将对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带来冲击。
城郊村民对于社交新媒体的应用,打破了基层政权对于法律事务信息的独占性,尽管我们没有理

由认为这种“信息独占”局面的打破完全是由社交新媒体的应用所造成的,但是,它的确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它推动信息更为广泛和快速地传播,帮助人们获取相关法律事务的背景知识,并从中获得

需要采取何种行动的信息支持。在“网上家园”里,人们按照村落共识的指引,对法律事务的细节进行

讨论、评价和判断,并决定是否采取共同行动以及采取何种行动。这些都构成对基层政权权威性的挑

战。从基层政权角度而言,社交新媒体在促进其与村民之间信息共享的同时,也加剧了两者之间的信

息竞争。无论是履行法律事务的处理职权,还是作为“社会稳定工作”的责任主体,基层政权必须保证

其所掌握的信息尽可能全面、客观,才能确保其对法律事务的处置行为和“维稳”活动被村民接受和认

同。这对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而言,无疑是新的课题。

SocialMediaandPublicParticipationofLegalAffairsintheOutskirtsVillagesofCity

JingYuexin
(Lawschool,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250358,P.R.China)

Abstract:Legalaffairs,suchastheelectionofVillagePartyBranchandCommitteeoftheVillagers,

theexpropriationandoccupationofthelandandthelabordisputes,etc.,couldfrequentlyraisethe
villagers’publicparticipationintheoutskirtsvillages.Thenewsocialmediaplaystheroleofinfor-
mationdiffusion,personnelmobilization,interestconsultationandopinionintegrationbyfunctional
interventionintheseaffairs.Thefunctionsabovearetheextensionof“OnlineHome”producedby
newsocialmedia.Thenewsocialmedia,as“OnlineHome”,isthesupportingplatformforemotion-
alsustenance,spiritualreliefandinformationexchange.Meanwhile,VillageConsensus,whichin-
cludesbehaviorpatternsandvaluestandardsofruralsociety,couldbecontinuouswiththesupport
ofthisplatformandbecometheperceptionfoundationforideologicalunityandbehavioralcoordina-
tioninthepublicparticipationoflegalaffairs.Thefunctionandinflectionofnewsocialmediainthe
managementoflegalaffairsinoutskirtsvillagescannotonlyberelatedtothesocialgovernancein
theseareas,butalsobeprojectedtothewholeprocessofruleoflawinruralgovernanceultimately.
Keywords:Newsocialmedia;Outskirtsvillagesofcity;Legalaffairs;Homeonline;Villageconsen-
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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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交新媒体及相关信息平台的使用给政府的公信力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政府对于社交新媒体的使用度越高,
公开透明度越高,越容易获得公众信任;而政府社交新媒体使用度越高则政府腐败度越低(参见尚姗姗:《政府社交媒体使

用文献评述》,《情报杂志》2016年第1期)。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社交新媒体的运营存在服务功能薄弱、互动性差、时效性

低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政府良好形象的塑造,政府公信力将面临挑战(参见陈强、曾润喜:《政府视角与公众视

角:中国政务新媒体研究的议题与路向》,《情报杂志》2017年第4期)。当民间普遍使用社交新媒体并与政府的公共信息

平台形成竞争关系以后,这一挑战无疑将会趋于严峻。


